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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意见函
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

受贵单位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顺义区M15号线顺西路-府前街站土地一级开发项目E地块住宅及商业用地、顺义区M15号线顺西路-府前街站土地一级开发项目F地块住宅用地、顺义区平各庄地区土地一级开发(旧村改造)一期项目住宅及商业用地、顺义区顺义新城城市公共服务区（10号地）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住宅及商业用地、顺义区M15号线顺西路-府前街站土地一级开发项目D地块住宅用地等19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进行了预咨询。

咨询对象：
咨询对象1为位于北京市顺义区M15号线顺西路-府前街站土地一级开发项目E地块住宅及商业用地国有建设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类型设定为出让。该项目位于东六环外。根据委托方提供的《项目表》，咨询对象1建设用地总规模为123000平方米，其中，住宅用地规模为28400平方米，商业用地规模为94600平方米。
咨询对象2为位于北京市顺义区M15号线顺西路-府前街站土地一级开发项目F地块住宅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类型设定为出让。该项目位于东六环外。根据委托方提供的《项目表》，咨询对象2建设用地总规模为158700平方米，其中，住宅用地规模为104900平方米。
咨询对象3为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平各庄地区土地一级开发(旧村改造)一期项目住宅及商业用地国有建设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类型设定为出让。该项目位于东六环外。根据委托方提供的《项目表》，咨询对象3建设用地总规模为211900平方米，其中，住宅用地规模为165800平方米，商业用地规模为21500平方米。
咨询对象4为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顺义新城城市公共服务区（10号地）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住宅及商业用地国有建设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类型设定为出让。该项目位于东六环外。根据委托方提供的《项目表》，咨询对象4建设用地总规模为102800平方米，其中，住宅用地规模为61000平方米，商业用地规模为12400平方米。
咨询对象5为位于北京市顺义区M15号线顺西路-府前街站土地一级开发项目D地块住宅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类型设定为出让。该项目位于东六环外。根据委托方提供的《项目表》，咨询对象5建设用地总规模为122900平方米，全部为住宅用地。
咨询对象6为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北京林河经济开发区六期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临河村及部分陶家坟村地块）住宅及商业用地国有建设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类型设定为出让。该项目位于东六环外。根据委托方提供的《项目表》，咨询对象6建设用地总规模为57500平方米，其中，住宅用地规模为17300平方米，商业用地规模为40300平方米。
咨询对象7为位于北京市顺义区东风商场片区改造项目住宅及商业用地国有建设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类型设定为出让。该项目位于东六环外。根据委托方提供的《项目表》，咨询对象7建设用地总规模为57700平方米，其中，住宅用地规模为40900平方米，商业用地规模为16800平方米。
咨询对象8为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顺义新城中央公园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新城3号地）住宅及商业用地国有建设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类型设定为出让。该项目位于东六环外。根据委托方提供的《项目表》，咨询对象8建设用地总规模为313200平方米，其中，住宅用地规模为65000平方米，商业用地规模为165000平方米。
咨询对象9为位于北京市顺义区仁和镇河南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住宅及商业用地国有建设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类型设定为出让。该项目位于仁和镇，东六环外。根据委托方提供的《项目表》，咨询对象9建设用地总规模为1306300平方米，其中，住宅用地规模为741200平方米，商业用地规模为423800平方米。
咨询对象10为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平各庄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B地块住宅及商业用地国有建设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类型设定为出让。该项目位于平各庄村，东六环外。根据委托方提供的《项目表》，咨询对象10建设用地总规模为81700平方米，其中，住宅用地规模为3700平方米，商业用地规模为42800平方米。
咨询对象11为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顺义新城26街区第33、34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商业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类型设定为出让。该项目位于东六环外。根据委托方提供的《项目表》，咨询对象11建设用地总规模为23600平方米，全部为商业用地。
咨询对象12为位于北京市顺义区辰威花园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商业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类型设定为出让。该项目位于东六环外。根据委托方提供的《项目表》，咨询对象12建设用地总规模为6400平方米，为商业用地，暂未提供建设规模。
咨询对象13为位于北京市顺义区M15号线顺西路-府前街站土地一级开发项目A地块商业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类型设定为出让。该项目位于东六环外。根据委托方提供的《项目表》，咨询对象13建设用地总规模为150500平方米，为商业用地，暂未提供建设规模。
咨询对象14为位于北京市顺义区M15号线顺西路-府前街站土地一级开发项目B地块商业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类型设定为出让。该项目位于东六环外。根据委托方提供的《项目表》，咨询对象14建设用地总规模为88600平方米，为商业用地，暂未提供建设规模。
咨询对象15为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顺义新城商务配套区(4号地)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商业金融部分）商业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类型设定为出让。该项目位于东六环外。根据委托方提供的《项目表》，咨询对象15建设用地总规模为124100平方米，全部为商业用地。
咨询对象16为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顺义新城特色居住区(11号地)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商业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类型设定为出让。该项目位于东六环外。根据委托方提供的《项目表》，咨询对象16建设用地总规模为158200平方米，其中，商业用地规模为68200平方米。
咨询对象17为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顺义新城风情小镇土地一级开发项目(12号地)商业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类型设定为出让。该项目位于东六环外。根据委托方提供的《项目表》，咨询对象17建设用地总规模为42500平方米，其中，商业用地规模为11000平方米。
咨询对象18为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顺义新城13街区1105、1106、1108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顺义新城5号地）商业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类型设定为出让。该项目位于东六环外。根据委托方提供的《项目表》，咨询对象18建设用地总规模为53300平方米，为商业用地，暂未提供建设规模。
咨询对象19为位于北京市顺义区R4号线临河站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住宅及商业用地国有建设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类型设定为出让。该项目位于东六环外。根据委托方提供的《项目表》，咨询对象19建设用地总规模1062600平方米，其中，住宅用地规模为343000平方米，商业用地规模为182900平方米。
咨询目的：为咨询委托人拟了解咨询对象设定条件下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需要提供参考依据。

咨询期日：2023年3月9日
地价定义：

1.土地用途设定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项目表》，本次咨询对象1、3、4、6、7、8、9、10、19用途为住宅、商业，咨询对象2、5用途为住宅，咨询对象11、12、13、14、15、16、17、18用途为商业。
2.土地开发程度

根据委托方介绍，咨询对象供地时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七通”（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热、通燃气）。本次咨询设定土地开发程度即为供地时开发程度，即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七通”（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热、通燃气）、宗地内“场地平整”。

3.规划利用条件

依据委托方提供的《项目表》、《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更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的通知》[京政发（2022）12号]：
咨询对象1建设用地总规模为123000平方米，其中，住宅用地规模为28400平方米，商业用地规模为94600平方米；容积率按级别平均容积率设定，住宅用地容积率设定为2.5，商业用地容积率设定为2.5；则住宅用地拟建设规模设定为71000平方米，商业用地拟建设规模设定为236500平方米。
咨询对象2建设用地总规模为158700平方米，其中，住宅用地规模为104900平方米，容积率按级别平均容积率设定为2.5，则拟建设规模设定为262250平方米。
咨询对象3建设用地总规模为211900平方米，其中，住宅用地规模为165800平方米，商业用地规模为21500平方米；容积率按级别平均容积率设定，住宅用地容积率设定为2.5，商业用地容积率设定为2.5；则住宅用地拟建设规模设定为414500平方米，商业用地拟建设规模设定为53750平方米。
咨询对象4建设用地总规模为102800平方米，其中，住宅用地规模为61000平方米，商业用地规模为12400平方米；容积率按级别平均容积率设定，住宅用地容积率设定为2.5，商业用地容积率设定为2.5；则住宅用地拟建设规模设定为152500平方米，商业用地拟建设规模设定为31000平方米。
咨询对象5建设用地总规模为122900平方米，全部为住宅用地，容积率按级别平均容积率设定为2.5，则拟建设规模设定为307250平方米。
咨询对象6建设用地总规模为57500平方米，其中，住宅用地规模为17300平方米，商业用地规模为40300平方米；容积率按级别平均容积率设定，住宅用地容积率设定为2.5，商业用地容积率设定为2.5；则住宅用地拟建设规模设定为43250平方米，商业用地拟建设规模设定为100750平方米。
咨询对象7建设用地总规模为57700平方米，其中，住宅用地规模为40900平方米，商业用地规模为16800平方米；容积率按级别平均容积率设定，住宅用地容积率设定为2.5，商业用地容积率设定为2.5；则住宅用地拟建设规模设定为102250平方米，商业用地拟建设规模设定为100750平方米。
咨询对象8建设用地总规模为313200平方米，其中，住宅用地规模为65000平方米，商业用地规模为165000平方米；容积率按级别平均容积率设定，住宅用地容积率设定为2.5，商业用地容积率设定为2.5；则住宅用地拟建设规模设定为162500平方米，商业用地拟建设规模设定为412500平方米。
咨询对象9建设用地总规模为1306300平方米，其中，住宅用地规模为741200平方米，商业用地规模为423800平方米；容积率按级别平均容积率设定，住宅用地容积率设定为2.5，商业用地容积率设定为2.5；则住宅用地拟建设规模设定为1853000平方米，商业用地拟建设规模设定为10595000平方米。
咨询对象10建设用地总规模为81700平方米，其中，住宅用地规模为3700平方米，商业用地规模为42800平方米；容积率按级别平均容积率设定，住宅用地容积率设定为2.5，商业用地容积率设定为2.5；则住宅用地拟建设规模设定为9250平方米，商业用地拟建设规模设定为107000平方米。
咨询对象11建设用地总规模为23600平方米，全部为商业用地，容积率按级别平均容积率设定为2.5，则拟建设规模设定为59000平方米。
咨询对象12建设用地总规模为6400平方米，其中，商业用地规模为0平方米，容积率按级别平均容积率设定为2.5，则拟建设规模设定为0平方米。
咨询对象13建设用地总规模为150500平方米，其中，商业用地规模为0平方米，容积率按级别平均容积率设定为2.5，则拟建设规模设定为0平方米。
咨询对象14建设用地总规模为88600平方米，其中，商业用地规模为0平方米，容积率按级别平均容积率设定为2.5，则拟建设规模设定为0平方米。
咨询对象15建设用地总规模为124100平方米，其中，商业用地规模为124100平方米，容积率按级别平均容积率设定为2.5，则拟建设规模设定为310250平方米。
咨询对象16建设用地总规模为158200平方米，其中，商业用地规模为68200平方米，容积率按级别平均容积率设定为2.5，则拟建设规模设定为170500平方米。
咨询对象17建设用地总规模为42500平方米，其中，商业用地规模为11000平方米，容积率按级别平均容积率设定为2.5，则拟建设规模设定为27500平方米。
咨询对象18建设用地总规模为53300平方米，其中，商业用地规模为0平方米，容积率按级别平均容积率设定为2.5，则拟建设规模设定为0平方米。
咨询对象19建设用地总规模1062600平方米，其中，住宅用地规模为343000平方米，商业用地规模为182900平方米；容积率按级别平均容积率设定，住宅用地容积率设定为2.5，商业用地容积率设定为2.5；则住宅用地拟建设规模设定为857500平方米，商业用地拟建设规模设定为457250平方米。
4.土地使用年限设定
咨询对象于咨询期日为拟出让国有土地，考虑到本次咨询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55号]的有关规定，本次咨询设定土地使用权类型为住宅用途法定最高使用年限70年，商业用途法定最高使用年限40年。
5.地价定义

本次咨询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是指咨询对象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使用权性质设定为有偿出让，在公开市场条件下，于咨询期日2023年3月9日，在规划利用条件下（住宅容积率设定为2.5，商业容积率设定为2.5），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七通”（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热、通燃气）、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设定用途为住宅、商业，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70年、商业40年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更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的通知》[京政发（2022）12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按照楼面熟地价及各土地用途的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比例确定。同一宗地包括多种土地用途或建筑功能的，按细分后的用途或功能的建筑面积或分摊用地面积分别计算求和。参照商业、办公、住宅、公共服务类基准地价的，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按照政府审定楼面熟地价的25%确定，参照工业类基准地价的，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按照政府审定楼面熟地价的15%确定。
咨询结果：咨询专业人员根据咨询的目的，按照估价程序，采用科学的咨询方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剩余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于咨询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预评咨询价格约为：
（转下页）

	序号
	咨询对象
	熟地价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政府土地出让收益（元/平方米）

	1
	北京市顺义区M15号线顺西路-府前街站土地一级开发项目E地块住宅及商业用地
	住宅：18872
商业：9878
	住宅：4718
商业：2470

	2
	北京市顺义区M15号线顺西路-府前街站土地一级开发项目F地块住宅用地
	住宅：18872
	住宅：4718

	3
	北京市顺义区平各庄地区土地一级开发(旧村改造)一期项目住宅及商业用地
	住宅：18872

商业：9878
	住宅：4718

商业：2470

	4
	北京市顺义区顺义新城城市公共服务区（10号地）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住宅及商业用地
	住宅：18872

商业：9878
	住宅：4718

商业：2470

	5
	北京市顺义区M15号线顺西路-府前街站土地一级开发项目D地块住宅用地
	住宅：18872
	住宅：4718

	6
	北京市顺义区北京林河经济开发区六期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临河村及部分陶家坟村地块）住宅及商业用地
	住宅：18872

商业：9878
	住宅：4718

商业：2470

	7
	北京市顺义区东风商场片区改造项目住宅及商业用地
	住宅：18872

商业：9878
	住宅：4718

商业：2470

	8
	北京市顺义区顺义新城中央公园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新城3号地）住宅及商业用地
	住宅：18872

商业：9878
	住宅：4718

商业：2470

	9
	北京市顺义区仁和镇河南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住宅及商业用地
	住宅：18872

商业：9878
	住宅：4718

商业：2470

	10
	北京市顺义区平各庄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B地块住宅及商业用地
	住宅：18872

商业：9878
	住宅：4718

商业：2470

	11
	北京市顺义区顺义新城26街区第33、34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商业用地
	商业：9878
	商业：2470

	12
	北京市顺义区辰威花园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商业用地
	商业：9878
	商业：2470

	13
	北京市顺义区M15号线顺西路-府前街站土地一级开发项目A地块商业用地
	商业：9878
	商业：2470

	14
	北京市顺义区M15号线顺西路-府前街站土地一级开发项目B地块商业用地
	商业：9878
	商业：2470

	15
	北京市顺义区顺义新城商务配套区(4号地)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商业金融部分）商业用地
	商业：9878
	商业：2470

	16
	北京市顺义区顺义新城特色居住区(11号地)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商业用地
	商业：9878
	商业：2470

	17
	北京市顺义区顺义新城风情小镇土地一级开发项目(12号地)商业用地
	商业：9878
	商业：2470

	18
	北京市顺义区顺义新城13街区1105、1106、1108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顺义新城5号地）商业用地
	商业：9878
	商业：2470

	19
	北京市顺义区R4号线临河站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住宅及商业用地
	住宅：18872

商业：9878
	住宅：4718

商业：2470


一、上述咨询结果的限定条件

1.权利限制：至咨询期日，咨询对象无他项权利。

2.基础设施条件：咨询对象供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七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本次咨询设定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七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咨询规划限制条件：依据《项目表》、《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更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的通知》[京政发（2022）12号]。

4.影响价格的其他限定条件：无。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结果为初评结果。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结果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结果为专业人员根据委托方提供的现有资料及要求，在未进行现场勘查的情况下作出的初步估算结果，经现场勘查后该结果需据实调整。

咨询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7日
附表1：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住宅）
	A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

（元/平方米）
	12330
	A)×B)＋ C)

	A)
	适用的基准地价

（元/平方米）
	12330
	依据估价对象用途及所处区片参照《北京市区片基准地价表》(楼面地价)确定

	
	
	
	估价对象用途
	住宅
	土地级别
	七级
	区片编号
	VII-顺1

	B)
	特殊修正系数（住宅）
	1
	/

	
	
	
	公园
	水系
	轨道交通站点
	无
	无
	无

	
	
	
	1
	1
	1
	1
	1
	1

	C)
	开发程度差异修正

（元/平方米）
	0
	适用的基准地价±（对应的开发费用÷级别平均容积率）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平均容积率
	2.5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与级别开发程度一致
	对应的开发费
	0

	B
	用途修正系数
	1
	用途类别
	城镇住宅用地

	C
	期日修正系数
	1.0735
	按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网站公示的北京市住宅用途2021年1季度至今各季度地价增长率连乘计算，详见附表1-1

	D
	年期修正系数
	1
	（1-1÷（1＋r）n）÷（1-1÷（1＋r）N）

	
	
	
	土地还原率（r）
	5%
	剩余使用年限（n）
	70
	出让年限（N）
	70

	E
	容积率修正系数（X）
	1
	容积率修正系数参照《北京市基准地价容积率修正系数表》确定
	容积率（R）
	1.5

	F
	因素修正系数
	1
	未进行现场查勘，暂未修正

	G
	楼面熟地价-地上（元/平方米）
	13236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附表1-1：北京市住宅用途地价2021年1季度至2022年4季度的季度增长幅度（环比）
	季度
年度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季度

	2021
	1.11
	0.95
	0.48
	1.17

	2022
	0.96
	1.05
	0.72
	0.69


附表2：剩余法（住宅）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284000

	序号
	项目名称
	住宅

	（1）
	楼面单价
	40000

	（2）
	建筑面积
	71000

	（3）
	总额
	284000

	2 .扣减项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1）
	建安费用
	35500 
	　
	50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775
	　
	　
	5.0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3550
	　
	　
	10.00%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1420
	71000.00 
	200
	　
	

	5）
	相关税费
	533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1）
	房屋建造成本
	42778 
	　
	　
	　
	前述5项之和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0
	71000.00 
	0
	　
	按实际情况计取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1136
	　
	　
	　
	

	1）
	住宅
	1136
	71000.00 
	160
	　
	　

	2）
	非住宅
	0
	0.00 
	200
	　
	　

	（4）
	管理费用
	878 
	　
	　
	2.00%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5680 
	　
	　
	2.0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
	P土
	　
	0.00%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2397 
	0.0973
	P土
	4.7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0973 
	　
	　
	　
	（1+取得税费率）/(1+5%)×((1+年利率)建设期-1)

	2）
	（1）-（5）项产生的利息
	2397 
	　
	　
	　
	（1）-（4）项×((1+年利率)(建设期÷2)-1)

	（8）
	销售税费
	14876 
	　
	　
	5.5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9）
	开发成本
	67745 
	0.0973 
	P土
	　
	前8项之和

	1）
	　
	67745 
	　
	　
	　
	　

	2）
	　
	0.0973
	　
	　
	　
	

	（10）
	投资利润
	12618 
	0.25
	P土
	25.00%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2500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2618
	　　

	3 .土地价格
	151145
	　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1)-开发成本(9)-利润(10)

	4.楼面单价
	21288
	3÷建筑面积


附表3：咨询结果一览表（住宅）
	方法
	剩余法
	基准地价法

	单价（元/平方米）
	21288
	13236

	权重
	70%
	30%

	熟地楼面价权重单价（元/平方米）
	18872

	政府土地出让收益（元/平方米）
	4718


附表4：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商业）
	A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

（元/平方米）
	9470
	A)×B)＋ C)

	A)
	适用的基准地价

（元/平方米）
	9470
	依据估价对象用途及所处区片参照《北京市区片基准地价表》(楼面地价)确定

	
	
	
	估价对象用途
	商业
	土地级别
	七级
	区片编号
	VII-顺1

	B)
	商业路线修正
	1
	不临65条商业街

	C)
	开发程度差异修正

（元/平方米）
	0
	适用的基准地价±（对应的开发费用÷级别平均容积率）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平均容积率
	2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与级别开发程度一致
	对应的开发费
	0

	B
	用途修正系数
	1
	用途类别
	商业用地

	C
	期日修正系数
	1.0267
	按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网站公示的北京市住宅用途2021年1季度至今各季度地价增长率连乘计算，详见附表4-1

	D
	年期修正系数
	1
	（1-1÷（1＋r）n）÷（1-1÷（1＋r）N）

	
	
	
	土地还原率（r）
	5%
	剩余使用年限（n）
	40
	出让年限（N）
	40

	E
	容积率修正系数（X）
	1
	容积率修正系数参照《北京市基准地价容积率修正系数表》确定
	容积率（R）
	2.5

	F
	因素修正系数
	1
	未进行现场查勘，暂未修正

	G
	楼面熟地价-地上（元/平方米）
	9723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附表4-1：北京市商业用途地价2021年1季度至2022年4季度的季度增长幅度（环比）
	季度
年度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季度

	2021
	0.16
	0.72
	0.41
	0.24

	2022
	0.44
	0.15
	0.32
	0.2


附表5：剩余法（商业）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520300

	序号
	项目名称
	商业

	（1）
	楼面单价
	22000

	（2）
	建筑面积
	236500

	（3）
	总额
	520300

	2 .扣减项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1）
	建安费用
	118250 
	　
	50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5913
	　
	　
	5.0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不计取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4730
	236500.00 
	200
	　
	

	5）
	相关税费
	1774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1）
	房屋建造成本
	130667 
	　
	　
	　
	前述5项之和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0
	236500.00 
	0
	　
	按实际情况计取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4730
	　
	　
	　
	

	1）
	住宅
	0
	0.00 
	160
	　
	　

	2）
	非住宅
	4730
	236500.00 
	200
	　
	　

	（4）
	管理费用
	2708 
	　
	　
	2.00%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10406 
	　
	　
	2.0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
	P土
	　
	0.00%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7054 
	0.0973
	P土
	4.7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0973 
	　
	　
	　
	（1+取得税费率）/(1+5%)×((1+年利率)^建设期-1)

	2）
	（1）-（5）项产生的利息
	7054 
	　
	　
	　
	（1）-（4）项×((1+年利率)^(建设期÷2)-1)

	（8）
	销售税费
	27254 
	　
	　
	5.5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9）
	开发成本
	182819 
	0.0973 
	P土
	　
	前8项之和

	1）
	　
	182819 
	　
	　
	　
	　

	2）
	　
	0.0973
	　
	　
	　
	

	（10）
	投资利润
	29702 
	0.2
	P土
	20.00%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2000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29702
	　　

	3 .土地价格
	237246
	　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1)-开发成本(9)-利润(10)

	4.楼面单价
	10032
	3÷建筑面积


（转下页）
附表6：咨询结果一览表（商业）
	方法
	剩余法
	基准地价法

	单价（元/平方米）
	10032
	9723

	权重
	50%
	50%

	熟地楼面价权重单价（元/平方米）
	98789878

	政府土地出让收益（元/平方米）
	24702470


咨询项目名称：


北京市顺义区M15号线顺西路-府前街站土地一级开发项目E地块住宅及商业用地、M15号线顺西路-府前街站土地一级开发项目F地块住宅用地、平各庄地区土地一级开发(旧村改造)一期项目住宅及商业用地、顺义新城城市公共服务区（10号地）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住宅及商业用地、M15号线顺西路-府前街站土地一级开发项目D地块住宅用地等19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预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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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专业人员：


李诗霖、叶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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